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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苑垃圾難徵費 黃錦星盼上樓執法

廣東社總呈8萬慰問信挺警
支持七警上訴求公道 逾300屬會62萬會員續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七名警員被重囚兩年引起普羅市

民的廣泛同情。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旗下12名各分會負責人，在

常務副主席梁亮勝率領下，昨午到灣仔警察總部向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遞交8萬封會員慰問信，表示對七警的慰問，表明市民

對香港警察的支持。警察總部代表接收了慰問信。

3月21日(第17/033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23日

頭獎：-
二獎：$1,136,820 （1.5注中）
三獎：$65,420 （69.5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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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超上訴案重點

■確認自願放棄上訴

■法官維持定罪原判

■喪失再次上訴權利

■即時囚5周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下周一將討論環境局建
議在2019年落實的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細節。當局建議，家居需以指定垃圾袋
包好垃圾，以「按戶按袋」方式繳費，
工商界則用「按重量」繳費。環境局局
長黃錦星承認，本港大廈及屋苑較多，

執法方面有一定挑戰，而今次建議希望
擴大執法人員權力，能進入屋苑甚至上
樓。
不過他稱本港重視私隱，不會類似韓

國執法人員鎅開垃圾袋翻查垃圾來源，
會從監察、投訴、突擊檢查等來執法。
當局建議有9種指定不同大小的垃圾

袋，3人家庭每月約支付30元至50
元，平均每公升垃圾收費0.11元，違
者會被定額罰款1,500元，料在2019
年下半年實施，其後首半年為執法相
對寬鬆時期。
黃錦星昨日出席電台節日時稱，本
港在過去30年人口增加逾30%，但垃
圾量卻上升了80%，認為垃圾徵費是
遲來及關鍵的政策，是主力減廢的招
數，期望能減少40%的廢物棄置量。

公民教育勝執法
被問到本港有多個屋苑，市民或可

將垃圾袋棄於樓層後樓梯，或其他樓
層，便能避過徵費，黃錦星承認執法
有挑戰，故公民教育較執法重要。
他續稱，若市民被發現違規，會被

定額罰款1,500元，差不多相等於5年
的垃圾費，「大家要想想，一方面是

否沒有公德心，另一方面計返成本效
益，不守規矩是否着數。」
他補充，鄰近的台北及韓國首爾也有

類似收費安排，實施20年後減廢成效明
顯，相信香港也可以做到。他續稱，台
灣及韓國街頭較少垃圾桶，因為當地的
「桶改會」（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集
設施改造督導委員會），會商討因應垃
圾徵費制度，循序漸進減少垃圾桶數
量，改善設計，並增加回收桶與垃圾桶
比例。
黃錦星續指，食環署垃圾收集車服務

人員收集垃圾時，會看看是否用指定垃
圾袋，否則會拒收甚至發出定額罰款。
黃錦星指，「拒收」非指定垃圾袋的做
法，也是外國主流做法，稱作「回
魂」。他表示，立法會下周一將商討有
關建議，希望立法會盡快開始草案委員
會的工作，因為建議具複雜性，料需要

討論1年。他補充，當局與不同持份者
及議員接觸，認為初步反應正面。

飲食界質疑成效 盼做好回收
不過有飲食業界代表對徵費感到憂

慮，稻苗學會主席邱金榮昨日在另一電
台節目上稱，看不到徵費會減少垃圾，
但普通一間食肆的垃圾費將來可能倍增
至每月6,000元至7,000元。他解釋，食
肆垃圾部分是廚餘，很多都是由顧客造
成，希望政府可以加強教育及增加資
源，幫助回收行業，做好廚餘回收。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建議，

食肆也可改變習慣，如善用剩低的食
材，餐具亦可以重用。
他續稱，港府建議的垃圾按袋收費，

每公升收費一毫一的水平，同組織之前
做的調查，市民可以接受的價錢相若，
但實施3年後一定要調高。

香港作為「移居城市」，祖籍廣
東的市民人數眾多。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由廣東省內21個地級市在
香港的逾300個商會、同鄉會等組
成，目前擁有逾62萬會員。該會表
示收集慰問信的活動進行了一周，
目前仍有大量會員慰問信在收集統
計當中，後續慰問信將於今天下午
就近遞交給黃大仙警署和大埔警
署。

讚警隊承巨壓受責不公
慰問信稱讚，香港警隊一直以來緊

守崗位、盡忠職守、全心全意服務市
民，堅決捍衛香港法律、保衛市民生

命財產安全。香港警隊是公認的優秀
紀律部隊，在「佔中」期間承受巨大
工作和精神壓力，在應對突發事件上
受到不公平指責和對待，該會對警隊
致以深切慰問。
廣東社團總會表示，今年2月17

日法官判「七警」即時入獄兩年不
得保釋，而案中襲警及兩項拒捕罪
成的社工曾健超卻於早前僅判監禁
五周，並允許以300元保釋候判。廣
東社總全力支持七警上訴，希望得
到公平、公正的結果。應不少會員
要求，廣東總會發起「撐警隊、求
公道」簽名活動，以示對事件的關
注。

梁亮勝：簽名活動為警打氣
梁亮勝表示，香港是個法治、公平

的社會。「七警案」雙方判刑很不公
平，我們因此組織簽名活動撐警隊，
支持「七警」，表達市民對這不公平
判決的不滿，希望七名警案上訴後能
還社會一個公平、公正的判決，也希
望通過這次活動鼓勵警隊，為香港警
察打打氣，警隊能保持盡忠職守的專
業精神繼續服務市民，保障市民人身
和財產安全。
出席活動的包括客屬總會主席、梅

州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東莞社團總會
秘書長梁麟，汕尾市同鄉總會理事長吳
華江，清遠社會總會常務副主席何毅
強，中山社團總會主席簡植航，九龍東
潮人聯會會長楊育城，肇慶雲浮各邑同
鄉總會主席黃醒林，肇慶雲浮各邑同鄉
總會執行會長黎建輝，廣東社總常務副
秘書長葉志光，汕尾市同鄉總會秘書長
王文，茂名同鄉總會秘書長鄧潔玲和珠
海社團總會主席龔江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七警案」引
發各界對法官判案標準的質疑。由兩岸四地法
律界人士組成的「亞太法律協會」，昨晨聯同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一起到特首辦請
願，促請特首設立「獨立量刑指引委員會」及
「獨立監察司法人員委員會」，將司法系統納
入各界監管。特首梁振英親自接收了請願信。
「亞太法律協會」成員大部分是既接受過
香港普通法教育，又接受過內地大陸法系培訓
的法律工作者。協會會長、律師鄺家賢和保衛
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主持請願活動，有二十餘
名成員出席。
他們高呼「監察司法制度、維護法治公

義」，「監察量刑制度、公平裁決有道」，
「支持司法監管、平息民憤不滿」，「司法受
監察、治港好辦法」，「民間多參與、量刑得
民心」，「設立監司會、共建好社會」等口
號。

指「七警」裁決令公眾存疑
團體懇請特首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六）
條「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設立
「獨立量刑指引委員會」。理由是「七警案」
雙方判刑區別很大，令公眾質疑司法量刑是否
存在雙重標準及是否存在偏頗。 而「佔中」
以來涉及非法集會、縱火、襲警、襲擊普通市
民等案件，迄今鮮見到足以體現罪案嚴重性的
刑罰，客觀上沒有起到懲戒作用，造成法治不

彰印象，社會安定受到嚴重挑戰。
團體建議「獨立量刑指引委員會」由司
法、行政及公眾成員三方組成，由律政司司長
與首席法官協調後推薦給特首，再由特首決定
委任。委員會主席由深具公信力的社會賢達擔
任，負責訂立量刑指引機制，協助公眾教育，
監督量刑指引的有效執行。司法機構亦有責任
發佈年度報告，解釋有關量刑決定的考慮因
素，提高量刑的透明度和一致性，以增加公眾
對法治、社會正義的信心。

倡設「監司會」處理涉法官投訴
團體表示，為了增加公眾對司法機構及法

官執行司法工作的信心，懇請特首參考其他普
通法地區，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新
西蘭等，設立「獨立監察司法人員委員會」，
委員會向行政長官負責。
根據現行機制，市民對法官行為之投訴，

交由司法機構自行處理，不時被輿論質疑缺乏
獨立性及透明度。團體認為法官及司法人員作
為特區重要公職人員，應接受公眾監察。由
「監司會」設立獨立投訴機制、調查機制，明
確法官違反「指引」 的罰則和處分的程序，
並定期向行政長官及社會公眾發佈工作報告，
可以確保涉及法官的投訴得到公平及妥善的處
理，消除市民對司法制度「官官相護」的誤
解，讓公義更加彰顯，令本港司法制度更具威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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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非法「佔
中」示威者、公民黨前成員曾健超，因向警員
淋潑異味液體給判囚5星期，一直保釋未嚐鐵
窗滋味。昨晨他到高等法院辦手續，放棄就襲
警及拒捕定罪尋求上訴。法官黃崇厚在獲悉他
自願放棄上訴機會後，下令駁回3項定罪的上
訴，5星期監禁維持不變，曾健超須即時入獄
服刑。預計扣減刑期後，曾健超大約要服刑
31天。曾健超仍要面對其社工身份的內部紀
律聆訊，聆訊預計今年5月底展開。
41歲的曾健超去年5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
裁定一項襲警和兩項拒捕罪名成立。

否認怕加刑 聲稱非示弱
昨晨他進入法庭前，被傳媒問及會否擔心
被加刑時稱：「有人會指，會否因為最近有人
給重判3年，你害怕加重刑期才放棄上訴，可
以告訴大家這個從來不在我的考慮中。我明白
當晚我部分行為是法律不容許的，從參與社會
運動開始，已知道需要付代價，放棄上訴是經

過深思熟慮，即時『找數』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放棄上訴並非表示軟弱及放棄抗爭。」
民間團體「珍惜群組」成員期間於高院外
高呼：「嚴懲禍首曾健超！」
開庭後，曾健超透過代表律師文浩正通知
法庭放棄上訴。法官黃崇厚問曾是否自願放棄
3項定罪的上訴，又問他是否清楚要即時收
監，以及是否知道等同放棄日後的上訴權。曾
健超確認他自願放棄，法官隨即駁回有關上訴
事宜。曾與親友交代一切，解下「黃絲」胸針
和其他飾物後，由犯人欄步返法院囚室，其後
由囚車載走。

律師餐廳用膳 大狀斥「混蛋」
昨日開庭前發生一段小插曲，曾健超昨晨9

時步入法院大樓後，逕自走進高等法院一樓律
師專用餐廳用餐。有外籍大狀見曾健超進入只
招待律師的餐廳範圍後甚為不滿，向傳媒投訴
怒斥：「這混蛋（曾健超）以為自己是律師，
竟然與他的朋友到律師餐廳用膳！」

市民促嚴懲禍首 曾健超即時「入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秀茂
坪警區繼12天前（本月10日）有警車
在街頭遭人用硬物擲毀擋風玻璃後，昨
日下午又有一名男子向秀茂坪警署玻璃
門飛擲磚塊，幸剛有偵緝探員步經目
睹，立即將疑人截獲拘捕。疑人正被扣
查，正了解其背後動機及是否涉及警車
刑毀事件。
遭擲磚的秀茂坪警署位於觀塘康寧

道。昨日下午1時05分，一名25歲男
子走到警署地下通往樓上報案室的大
門口外，並以一塊磚頭飛擲向玻璃大
門，幸玻璃門堅硬未有碎裂，但玻璃
上已遺下遭撞擊花痕，而磚塊則碎成
數片跌在大門外。
適時剛有刑事偵緝探員經過目睹，

立刻喝止，疑人見狀拔足而逃，但迅
即被探員追及制服拘捕。

12天兩宗 警疑兩案有關連
早於本月10日清晨6時許，隸屬秀

茂坪警區一輛警車，停泊於順利邨利
祥樓對開利安道避車處期間，被發現
車頭擋風玻璃破碎，調查後相信曾遭
人多次以硬物重擊所致，但逞兇者已
逃去無蹤。警方不排除今次被捕男子
亦與該刑毀案有關，兩宗案件同樣交
由秀茂坪警區重案組接手跟進，並了
解疑人背景及犯案動機。

擊花警署玻璃門「飛磚男」斷正

■鄺家賢和
傅振中向梁
振英遞交請
願信。

■警察總部代表接收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的慰問信。 曾慶威 攝

■放棄上訴的曾健超（紅圈）由囚車載
走，即時入獄。

■ 黃 錦 星
（左二）與
電台節目主
持人合照。


